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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本院囑查榮民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款項予民營化新公司有無過高或不

當之詳情，經函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妥處，惟未為負責之答復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院前於民國(下同)93年「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榮民公司)承攬『二高後續雲嘉路段C345標古坑

大林段工程』，工程進度嚴重落後，致生鉅額虧損等情

；原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下稱輔導會 )

發現該工程缺失均未予以及時處理，放任所屬事業單位

長年虧損，既定民營化期程一再遲延，難辭督導不周之

咎」糾正案，但輔導會長期監督不周，對於本糾正案之

檢討虛應故事。 

再經本院100年「輔導會及榮民公司於辦理該公司

民營化過程中，該公司前管理階層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利

益迴避相關規定，該會猶認尚無違法情事；辦理民營化

之態度消極、決策反覆等情均有未當」提案糾正。  

嗣經陳訴人於100年11月1日陳訴到院，略以：榮民

公司董事長歐來成、副總經理蕭敬止，為了轉到民營化

新公司有好職位，把公股的榮民公司當作提款機等情，

經前案調查委員核簽送審計部查核。  

審計部依本院前案核簽意見抽查榮民公司4項在建

工程結果到院，前案原調查委員核簽另案處理，國防及

情報委員會決議移請本院業務處依法處理。 

                                      
1.因政府組織改造，於 102 年 11 月 1 日更名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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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院業務處依本院立案派查原則三、(七)因

循苟且、怠惰失職，致施政缺乏效率、效能或浪費公帑

之情事者，容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經建請值日委員核

批「據審計部函報：本院囑查榮民公司支付款項予民營

化新公司(即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民營化新公

司)有無過高或不當之詳情，經函請輔導會妥處，惟未

為負責之答復乙案」，輪派委員調查。 

榮民公司民營化作業前後辦理4次。榮民公司於98

年辦理第4次民營化作業以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成立民

營化新公司方式辦理，然而當時尚有19件在建工程部分

未完工，民營化後頇將責任切割移轉，以榮民公司仍為

工程合約之主體，對業主負責，並負責各工程之計價款

收支；民營化新公司對榮民公司負責，負責施工管理至

工程完工驗收合格，由榮民公司給付民營化新公司「施

工管理費」；實際工程開支中之「責任施工成本」部分

(基礎施工成本加風隩準備金)由榮民公司負擔，超過部

分由民營化新公司負擔，亦即「責任施工方式」。民營

化新公司與榮民公司簽訂「責任施工契約」，由民營化

新公司綜理未完成在建工程之施工及管理。本案以上述

榮民公司19件在建工程委託民營化新公司責任施工之辦

理過程為調查範圍，業經本院調查完畢，茲提出調查意

見於后： 

一、榮民公司委託民營化新公司責任施工之 19 件在建工

程，各個案施工管理費占該案基礎施工成本比率不

一，實不宜逕以個案基礎施工成本增加之 8.6%來推

算個案施工管理費增加金額，審計部對此容有誤解

： 

(一)依榮民公司委託民營化新公司責任施工之 19 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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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之責任施工契約書第 1 條規定：「名詞定義

……四、個案施工管理費：指乙方 (民營化新公司)

依個案在建工程之特性，於施工所、施工處 (如需

設置)及總公司管理該等工程所需之支出費用，分

為： (一 )人力費用 (包含但不限於薪資、加班費、

津貼、加給、差旅費、勞健保、獎金、勞工退休金

……等 )。 (二 )行政管理費用 (包含但不限於辦公事

務費、水電費、電信費、租金、修繕費、油料……

等)。(三)利潤及稅捐(不含加值型營業稅)。五、總

施工管理費：指全部在建工程個案施工管理費累計

之總金額。……」因此，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招

標，在建工程之基礎施工成本及施工管理費編列是

由該公司動員 19 件在建工程重要施工主管幹部，

並特聘工程顧問，由前董事長歐來成率同總公司一

級單位主管共同逐案檢討核算，參酌民營化前各工

地實況，就當時工地現有人員核算薪資及總薪資費

用，再加附加薪資費用、行政管理費後，合計為需

求人力移轉管理費新臺幣(下同)7 億 2,733 萬 9,915

元，另加計分攤民營化新公司總管理處人事費用及

行政管銷費用 2 億 7,689 萬 4,375 元，總計 10 億

423 萬 4,290 元，呈報輔導會評價。榮民公司並鑑

於「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下稱營建研究院)

在國內營建物價資料庫具領先地位，該公司依中央

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以鑑價費用計 63 萬 9,048

元委請該院就榮民公司所提供基本資料以專業、公

正評估市場機制下應有之基礎施工成本、施工管理

費與風隩準備金，檢視榮民公司提出的項量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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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否合於市場機制，據以編擬「民營化作業在

建工程後續施工成本估算評估報告」陳報輔導會。  

(二)輔導會再依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下稱民營條

例)第 7 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組織榮

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營造業務移轉民營資產價格評

價委員會(下稱評價委員會)，評價委員計 9 人，其

中輔導會遴派 4 人，其他委員依上開規定分別由原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原經建會)、原行政院

主計處 (下稱原主計處 )、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下

稱原國產局 )、財政部國庫署及原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下稱原勞委會)各遴派代表 1 人共 5 人，合計 9

人組成(詳附表 1)。輔導會於 98 年 8 月 11 日召開

榮民公司營造業務移轉民營資產價格評價委員會議

，會中評價委員鑑於第 3 次民營化招標「議約不成

」之結果，檢視前次評定施工管理費總金額 (原稱

管理費上限)與基礎施工成本總金額之比例關係(下

稱施工管理費率)約占 7.3%，為貼近市場價格，以

增加投資誘因，經評價委員共同討論所獲一致意見

，依該次評定基礎施工成本總金額之 8.6%設算，

評定為 9 億 9,220 萬 4,843 元(詳簡表 1)。 

(三)經本院詢據輔導會說明，上開評價委員們依榮民公

司所提供內涵設算之施工管理費建議金額，檢討其

計算方式之合理性，考量招標文件規範以總價報價

，經與基礎施工成本比較，另參考相關管理費編列

案例及第 3 次招標流標因投資人報價高於底價所致

，為貼近市場行情及提高投資人投資誘因，經評價

委員討論後將「施工管理費率」定為 8.6%，並未

變更榮民公司施工管理費設算之組成架構及計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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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非直接以基礎施工成本之 8.6%來訂定施工

管理費金額，此由各個案管理費占該案基礎施工成

本比率不一可知。在此總額下，再以榮民公司原估

算個案施工管理費等比例調降。 

(四)據審計部函報內容中，有關該部粗估「臺北市崇德

、隆盛新村新建工程(土建工程)」、「特二號道路

第 1 標五股交流道至幸福路段新建工程」及「臺鐵

新竹內灣支線(設計施工統包)第三標」等 3 件工程

，榮民公司將供應之材料及耗損列入基礎施工成本

，至少增加基礎施工成本 7,918 萬餘元，並間接增

加施工管理費 680 萬餘元，暨「臺北捷運松山線

CG590B 區段標工程」榮民公司未依「責任契約書

補充說明」規定，於點交時修正鋼筋單價至民營化

新公司負擔之價格上限，仍以該公司原估算之單價

計算基礎施工成本，致至少增加基礎施工成本

1,237 萬餘元，並間接增加施工管理費用 106 萬餘

元等節，輔導會以基礎施工成本與施工管理費無直

接連動關係答復審計部，該部認為輔導會未為妥處

，而依審計法第 20 條函報本院核辦。然而經本院

核算 19 件在建工程各個案「施工管理費率」(詳附

表 2 及 3)，發現各個案比率的確並非皆為 8.6%，

經評定後其中最高為「臺北市崇德、隆盛新村新建

工程」比率是 174.68%，最低為「臺北捷運蘆洲線

CL700B 區段標工程」比率是 3.30%，另外，「特

二號道路第 1 標五股交流道至幸福路段新建工程」

比率為 12.79%、「臺鐵新竹內灣支線(設計施工統

包 )第三標」比率為 14.42%及「臺北捷運松山線

CG590B 區段標工程」比率為 4.72%，而且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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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費中，僅有加計分攤民營化新公司總管理

處人事費用及行政管銷費用是按基礎施工成本

2.4%計算，因此，19 件在建工程的「施工管理費

率」並非皆為 8.6%，所以個案工程實在不宜都以

基礎施工成本增加的 8.6%來推算施工管理費增加

金額，審計部對此容有誤解。 

簡表1、榮民公司民營化在建工程相關價格歷次估算、評定表  

項目 次別 榮民公司估算 營建研究院估算 評價委員會評定 

基礎施工成本 
a 

第 3次 128 億  890 萬元 129 億 3,018 萬元 129 億 3,018 萬元 

第 4次 115 億 3,727 萬元 117 億 9,546 萬元 115 億 3,727 萬元 

施工管理費上限 
b 

第 3次 10 億 3,892 萬元 9 億 2,437 萬元 9 億 4,286 萬元 

第 4次 10 億  423 萬元 10 億 8,982 萬元 9 億 9,220 萬元 

施工管理費率 
(a/b比率%) 

第 3次 8.1% 7.1% 7.3% 

第 4次 8.7% 9.2% 8.6% 

風隩準備金上限 
第 3次 1 億 3,078 萬元 2 億 3,590 萬元 2 億 5,949 萬元 

第 4次 2 億 8,420 萬元 3 億 6,092 萬元 2 億 8,420 萬元 

 

二、榮民公司委託民營化新公司責任施工之 19 件在建工

程相關價格評定，非屬於法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方

式之評價範圍，輔導會未考量該評價委員會委員的

專業能力是否勝任，竟因作業期程緊迫，且無前例

可循，便宜行事逕予交付該評價委員會「附帶」評

價，實屬草率，不負責任： 

(一)依民營條例第 6 條規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由

事業主管機關採下列方式辦理：一、出售股份。二

、標售資產。三、以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成立民營

公司。四、公司合併，且存續事業屬民營公司。五

、辦理現金增資。……」及第 7 條規定：「依前條

規定移轉民營時，應由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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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評價委員會，評定其價格。」同條例施行細則

第 9 條規定：「依本條例第 7 條規定組織公營事業

移轉民營評價委員會，由財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

、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部及該移轉民營事業主管

機關所指派之代表組成，並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召

集之。必要時，得徵詢學者、專家或該移轉民營事

業代表之意見。……」及第 10 條規定：「本條例

第 7 條所稱評定其價格，指依本條例第 6 條所選定

移轉民營方式評定其底價、參考價、價格計算公式

或參考換股比例。前項價格於評定時，由評價委員

會分別考慮取得成本、帳面價值、時價、市價、將

來可能之利得、市場狀況、出售時機及資產重估價

或資產鑑定價格等因素。」顯示公營事業移轉民營

評價委員會應依事業主管機關採取民營條例第 6 條

規定之 5 種移轉民營方式中之一項來評定價格。 

(二)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範圍為其核心價值「無形資

產、未完成工程、技術人力及施工材料機具」，於

98 年以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成立民營化新公司方

式辦理。然而與一般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不同的是，

榮民公司尚有 19 件未完工在建工程部分，頇將責

任切割移轉，榮民公司仍為工程合約之主體，對業

主負責，並負責各工程之計價款收支；民營化新公

司對榮民公司負責，負責施工管理至工程完工驗收

合格，由榮民公司給付民營化新公司「施工管理費

」；實際工程開支中之「責任施工成本」部分 (基

礎施工成本加風隩準備金 )由榮民公司負擔，超過

部分由民營化新公司負擔，亦即「責任施工方式」

。民營化新公司與榮民公司簽訂「責任施工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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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營化新公司綜理未完成在建工程之施工及管

理。依第 4 次民營化投標頇知第 4 條三(二)3、4 規

定，由投標人對在建工程「施工管理費」及「風隩

準備金」提出報價。因此，榮民公司民營化除了移

轉民營之資產價格需要評價外，另有 19 件在建工

程之基礎施工成本、施工管理費及風隩準備金等 3

項金額需經評定。  

(三)依榮民公司與民營化新公司所簽訂之責任施工契約

書第 1 條規定之重要名詞定義列舉如下： 

１、個案施工管理費：指乙方(民營化新公司)依個案

在建工程之特性，於施工所、施工處(如需設置)

及總公司管理該等工程所需之支出費用，分

為： 

(１)人力費用(包含但不限於薪資、加班費、津貼

、加給、差旅費、勞健保、獎金、勞工退休

金……等)。  

(２)行政管理費用(包含但不限於辦公事務費、水

電費、電信費、租金、修繕費、油料……等)

。 

(３)利潤及稅捐(不含加值型營業稅)。 

２、總施工管理費：指全部在建工程個案施工管理

費累計之總金額。  

３、個案基礎施工成本 (BCi)：指依在建工程之特

性，甲方(榮民公司)估計自基準日起，至該工程

完工及業主驗收合格止，個別工程所需之施工

費用，包含估計直接投入為完成業主契約工作

項目之人、機、料等資源之成本。  

４、總基礎施工成本 (BC)：指全部在建工程個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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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施工成本累計總金額。 

５、責任施工成本上限：指乙方所承諾自基準日

起，至全部在建工程完工及業主驗收合格止，

工程所需施工成本之上限(不含施工管理費)，即

為甲方支付全部在建工程實際施工費用之上

限，超出之施工成本，由乙方負擔。  

６、風隩準備金：指於基準日乙方責任施工成本上

限與總基礎施工成本之差額。 

由上述名詞定義可見19件在建工程複雜性極高，

其基礎施工成本、施工管理費及風隩準備金等3項

金額之評定亟需工程專業能力。 

(四)輔導會依據民營條例第 7 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組織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評價委員會，

評價委員計 9 人，其中輔導會遴派 4 人，其他委員

依上開規定分別由原經建會、原主計處、原國產局

、財政部國庫署及原勞委會各遴派代表 1 人共 5 人

，合計 9 人組成，另該會為移轉民營作價資產評價

作業需要，除評價委員之外，還聘請諮詢顧問參與

資產鑑價之諮詢、討論，但諮詢顧問無評定價格之

責，不參與評價程序(詳附表 1 及簡表 2)。在評價

委員會評定建議價格後，由輔導會陳報行政院核定

底價後上網公告辦理招標作業。輔導會並表示，本

案除榮民公司資產作價部分，其價格應由評價委員

會評定外，尚「附帶」將該公司原承攬之 19 件在

建工程責任施工所需支出之基礎施工成本、施工管

理費及風隩準備金，亦提送評價委員會評定，俾藉

由跨部會評價會議之審議，使上開移轉民營之標的

價格，更為公正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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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上開民營條例及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輔導會組織

之評價委員會應就榮民公司以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

成立民營化新公司之移轉民營方式，評定榮民公司

資產價格，然而輔導會未再審酌該評價委員及顧問

之專業能力，就因作業期程緊迫，且無前例可循，

逕於 98 年 8 月 11 日召開榮民公司營造業務移轉民

營資產價格評價委員會議中，除由該評價委員會評

定「固定資產」加計「無形資產」，減去「折舊或

攤銷金額」之價格為 1 億 3,574 萬 1,028 元外；另

又評定 19 件在建工程部分：１、基礎施工成本合

計為 115 億 3,726 萬 5,619 元；２、施工管理費合

計為 9 億 9,220 萬 4,843 元；３、風隩準備金合計

為 2 億 8,420 萬 4,462 元(詳簡表 1)。但從該評價委

員會委員及顧問之專業能力來看，竟無一人為工程

專業背景或擔任相關職務，且輔導會於本院約詢時

亦坦承，各評價委員係相關部會配合該會執行民營

化政策與作業需要，依民營條例規定推派機關代表

擔任，並無主管工程業務之機關與專責工程業務之

人員。況且 19 件在建工程之基礎施工成本、施工

管理費及風隩準備金等 3 項金額亦非屬於評價委員

會法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評價範圍，足以顯示輔導

會因作業期程緊迫，且無前例可循，竟便宜行事逕

予交付該評價委員會「附帶」評價，實屬草率，不

負責任。 

簡表2、98 年 8 月 11 日召開榮民公司營造業務移轉民營 
資產評價委員會議之評價委員及諮詢顧問名單  

職  稱 時 任 職 務 

評價委員兼召集人  輔導會副主任委員  

評價委員兼副召集人  輔導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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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委員 原勞委會  勞資關係處  處長 

評價委員 原國產局  副局長 

評價委員 國庫署第二組組長  

評價委員 原主計處  第二局  副局長 

評價委員 原經建會  部門計劃處  副處長 

評價委員 輔導會  副秘書長 

評價委員 輔導會  會計長 

諮詢顧問 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諮詢顧問 行政院三組副組長，業管督導該會民營化業務。  

諮詢顧問 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專門委員，業管地價事務。  

 

三、輔導會所組織之榮民公司民營化營造業務移轉民營

資產價格評價委員會既無專業能力評定 19 件在建工

程責任施工相關價格，又在委外評價單位立場遭質

疑時，竟未考量榮民公司與民營化新公司存有利益

關係，逕採該公司自評總價，毫無依據及標準即評

定總施工管理費占總基礎施工成本比率，過於草率

，實有未當： 

(一)榮民公司第 3、4 次民營化招標，在建工程之基礎

施工成本及施工管理費編列由該公司動員 19 件在

建工程重要施工主管幹部，並特聘工程顧問，由前

董事長歐來成率同總公司一級單位主管共同逐案檢

討核算，第 4 次估算各項總額為：總基礎施工成本

計 115 億 3,726 萬 5,619 元、總施工管理費計 10

億 423 萬 4,290 元、總風隩準備金計 2 億 8,420 萬

4,462 元。榮民公司並鑑於營建研究院在國內營建

物價資料庫具領先地位，該公司第 3、4 次民營化

即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分別以鑑價費用計

90 萬 4,762 元、63 萬 9,048 元委請該院就榮民公

司所提供基本資料以專業、公正評估市場機制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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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基礎施工成本、施工管理費與風隩準備金，檢

視是否合理，是否合於市場機制，據以編擬「民營

化作業在建工程後續施工成本估算評估報告」陳報

輔導會，該院第 4 次鑑定各項總額為：總基礎施工

成本計 117 億 9,545 萬 9,367 元、總施工管理費計

10 億 8,982 萬 2,432 元、總風隩準備金計 3 億

6,091 萬 9,258 元。 

(二)誠如調查意見二所述，輔導會依據民營條例第 7 條

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組織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評價委員會，評價委員計 9 人，其中輔導

會遴派 4 人，其他委員依上開規定分別由原經建會

、原主計處、原國產局、財政部國庫署及原勞委會

各遴派代表 1 人共 5 人，合計 9 人組成(詳附表 1)

，並無主管工程業務之機關與專責工程業務之人員

。輔導會於 98 年 8 月 11 日召開榮民公司營造業務

移轉民營資產價格評價委員會議，該評價委員會參

採榮民公司估算金額，評定基礎施工成本合計金額

為 115 億 3,726 萬 5,619 元、風隩準備金合計金額

為 2 億 8,420 萬 4,462 元；又鑑於第 3 次民營化招

標「議約不成」之結果，檢視前次評定施工管理費

總金額(原稱管理費上限)與基礎施工成本總金額之

比例關係約占 7.3%，為貼近市場，以增加投資誘

因，經評價委員共同討論所獲一致意見，依本次評

定基礎施工成本總金額之 8.6%設算，評定施工管

理費合計金額為 9 億 9,220 萬 4,843 元。 

(三)按施工管理費一般與施工成本多為一定比例，但仍

會因工程類型、施工期及驗收期的長短而有差異。

本責任施工案，各在建工程之開工日期均不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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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自 98 年 11 月 1 日起估算待施工基礎成本，致

原應與各在建工程整體施工成本成比例之施工管理

費，因母數之不同而產生巨大差異。經本院核算

19 件在建工程各個案「施工管理費率」(詳附表 2

及 3)，發現各個案比率的確並非皆為 8.6%，經評

定後其中最高為「臺北市崇德、隆盛新村新建工程

」比率 174.68% ，最低為「臺北捷運蘆洲線

CL700B 區段標工程」比率 3.30%，差異極大。據

輔導會說明，評價委員考量招標文件規範以總價報

價，經詴與基礎施工成本比較，另參考相關管理費

編列案例及第 3 次招標流標因投資人報價高於底價

所致，為貼近市場行情及提高投資人投資誘因，經

評價委員討論後將總「施工管理費率」定為 8.6%

，未變更榮民公司施工管理費設算之組成架構及計

算方式，且基於總額管控，個案施工管理費間之差

異非當時考慮重點。 

(四)經檢視 98 年 8 月 11 日榮民公司營造業務移轉民營

資產價格評價委員會議紀錄，評價委員的確未對

19 件在建工程個案內容及相關比率審查評定，但

民營化新公司執行榮民公司民營化時未完工之在建

工程至完工驗收止，個案施工進度不同，多數工程

末期施工介面複雜，或需投入較多之管理能量，顯

然應以個案全案 (除民營化新公司承接部分外，亦

應計入民營化前榮民公司所承作部分 )施工管理費

占全案施工成本之比率，與市場行情相比較方為合

理。但實際上評價委員僅以單獨評估民營化新公司

之總施工管理費占總基礎施工成本之比例，非但未

考慮個案工程繁複程度，亦忽略個案進度不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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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貼近市場行情，顯然並無依據及客觀標準。甚且

營建研究院出席報告時透露，其前次(第 3 次民營

化)估算結果，因自認有利輔導會未來議約協商，

在該會與各評價委員及委託人榮民公司均不知情狀

況下，私自將其估算金額作了 20%的折減，即有

評價委員表示：「……上次(第 3 次)評價委員都參

依你們的數字，現在又講上次是隱瞞了一些事情，

還故意不列上去，也沒跟委員講，委員也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都相信你們的數字，那你們的公正性在

哪裡？我們不是很了解，是不是因為你刻意把數字

壓低，造成我們第 3 次沒辦法民營化？……你後面

那相關的附加薪資或是行政管理，又比以前高很多

，這是你們剛剛所講的是刻意漏列，現在是刻意恢

復，是不是？不曉得這次有沒有刻意漏了什麼？或

加了什麼？我們不是很了解。……那是附加薪資，

附加薪資是 30%啊！那你們數字超過，變成 44%

，你們不敢列出來是不是？我不是很了解。……這

我們評價委員會考量，你們刻意漏列，就是承認上

次錯誤囉？這次有沒有錯？我不知道！……」顯示

該評價委員評定在建工程相關價格時，雖認為委外

評價單位營建研究院逾越本分，引起各評價委員對

其作法與估算金額質疑與不信任，但因本身專業能

力有所不足，又營建研究院估算基礎均參照榮民公

司所提供之數據資料，評價委員也認為榮民公司的

數據一直有在調整，且該公司最清楚自己有那些風

隩，僅能逕採榮民公司之自行估算金額。  

(五)縱觀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案例，多有高階管理人員轉

任民營化新公司要職之前例可循，本案榮民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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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之基礎施工成本及施工管理費編列既然由前

董事長歐來成率同總公司一級單位主管等高階管理

人員共同逐案檢討核算，此批高階管理人員又極有

可能轉任民營化新公司要職，況且事後前董事長歐

來成及前副總經理蕭敬止確也移轉至民營化新公司

亦可資證明，榮民公司與民營化新公司存有利益關

係。然而評價委員們在本身專業能力不足，又在委

外評價單位立場遭質疑時，居然未考量榮民公司與

民營化新公司之利益關係，即逕採該公司自評總價

，毫無依據及標準評定總施工管理費占總基礎施工

成本比率，過於草率，實有未當。 

四、輔導會明知榮民公司前董事長歐來成及前副總經理

蕭敬止為亞翔公司自榮民公司移轉至民營化公司首

批人員，竟仍任由該二人代表榮民公司與亞翔公司

議約，致榮民公司的民營化作業屢遭質疑涉嫌利益

輸送，傷害政府形象，明顯疏失： 

(一)輔導會於 98 年辦理榮民公司第 4 次營造業務民營

化招標作業，榮民公司亦於公司內部組成民營化推

動及管理專案小組，小組成員包括董事長、三位副

總經理、處室主管及工會理事長。董事長為召集人

，綜理全盤推動及監督事宜；三位副總經理為副召

集人，就督管業務，襄助全盤推動監督事宜，其中

前副總經理蕭敬止(下稱蕭員)督管財務處、會計室

、人事室之業務，其中財務處負責民營化規劃事宜

及民營化資產鑑價作業。輔導會於 98 年 8 月 11 日

召開評價會議，由評價委員會評定作價移轉資產之

價格及頇支付之 19 件在建工程施工責任之金額。

其中在建工程基礎施工成本及風隩準備金 2 項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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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結果，全部依榮民公司之估計，施工管理費亦參

考榮民公司之估計。輔導會另成立議約小組，納入

榮民公司時任董事長歐來成(下稱歐員)及副總經理

蕭員為其成員。本案第 4 次民營化作業於 98 年 9

月 17 日甄選出合格投資人後，即於同年月 21 日由

輔導會成立之議約小組與投資人完成議約作業，並

於次日簽訂合資協議書與責任施工契約書，以 98

年 11 月 1 日為民營化基準日，完成榮民公司營造

業務的民營化。上開責任施工契約書係針對榮民公

司尚在施作中之 19 件在建工程，該等在建工程將

由合資成立之新公司管理及施作至竣工，榮民公司

頇負擔基礎施工成本及施工管理費，另依實際情形

可能支付部分之風隩準備金。 

(二)歐員及蕭員均代表公司親自參與上開評價會議，並

於 98 年 9 月 21、22 日與新公司相對投資人議、簽

約。在此之前，亞翔公司早於同年月 18 日去函輔

導會請求時任榮民公司董事長歐員及副總經理蕭員

等 10 人隨同移轉至新公司。前董事長歐員於同年

9 月 22 日代表榮民公司與得標民營廠商完成簽訂

合資協議書後 3 日(同年月 25 日)，即請辭榮民公

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之職，輔導會鑑於榮民公司民營

化招標順利完成，新公司成立後，將辦理人員移轉

及 19 件在建工程逐案點交，亟需嫻熟工程業務人

員居中協調，以妥善處理民營化相關事宜，前董事

長歐員移轉至民營化新公司服務，有助於新公司初

期運作及穩定隨同移轉員工人心，經該會考量其個

人意願及民營化需要，勉予同意辭卸董事長職務。

歐員並於同年 10 月 14 日離職生效之當日，即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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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相對投資人(持股 81%)之代表身分擔任合資

成立之民營化新公司董事，並於次日獲選為董事長

，旋於同年 11 月 1 日轉為代表民營化新公司，與

原服務之榮民公司簽訂責任施工契約書。另前副總

經理蕭員係第 8 梯次專案裁減辦理自願退休人員，

於同年 10 月 31 日退休生效後轉至民營化新公司擔

任副總經理，並於同年 11 月 27 日獲民營化新公司

相對投資人之指派，擔任其法人代表，出任民營化

新公司董事(詳簡表 3)。 

(三)上述榮民公司前董事長兼總經理歐員及前副總經理

蕭員代表榮民公司參加與亞翔公司之議、簽約；成

立民營化新公司後，歐員旋即擔任民營化新公司董

事長轉為代表民營化新公司與榮民公司簽訂契約，

蕭員退休後至民營化新公司擔任副總經理隨後亦出

任得標廠商之法人代表兼任民營化新公司董事等情

，經本院前案(派查字號：99年1月28日院台調壹字

第0990800068號 )認為歐、蕭二人有與公務員服務

法第 14 條之 1 利益迴避之規定未合，移請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下稱公懲會)審議。案經公懲會 100 年

度鑑字第 12083 號議決書略以，歐、蕭二人「於服

務之榮民公司先後退休離職後，業已喪失原公務員

身分，縱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之禁止規

定，涉有同法第 22 條之 1 之刑責，亦應屬該管檢

察機關偵查之範疇，而均非公務員懲戒法懲戒之對

象甚明，彈劾意旨就此部分以被付懲戒人等二人均

有違法，移送懲戒，尚有誤會，即不足採，揆諸首

揭說明，此部分應為不受理之諭知」。另本院就歐

、蕭二人疑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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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規定，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案經

該署 102 年度偵字第 17761 號偵查終結，予以不起

訴處分。又本院於 100 年起亦陸續接獲多件有關歐

、蕭二人為了轉到新公司有好職位，將移交給新公

司之未完成工程，編列預算時不顧原來之競標得標

價，然後鼓勵暗示下級允許以實報實核，以浮報的

方式讓售給新公司，由原榮民公司認賠買單；在估

算後續工程所需人力時，大量灌水；把公股的榮民

公司當作提款機等情陳訴及檢舉信函，足見外界確

因歐、蕭二人轉任民營化新公司，而對榮民公司民

營化過程非議甚多。 

(四)輔導會早已於 98 年 9 月 18 日獲知榮民公司第 4 次

民營化作業得標人亞翔公司將該公司前董事長歐來

成及前副總經理蕭敬止列入移轉民營化新公司首批

人員名單，竟仍任由該二人於同年月 21、22 日代

表榮民公司與亞翔公司議、簽約，致榮民公司民營

化作業屢遭質疑利益輸送，明顯疏失。 

簡表3、榮民公司前董事長歐來成及前副總經理蕭敬止參與第 4 次民

營化作業及該二人轉任民營化新公司要職大事記 

日期  事項  

98.08.11 

輔導會辦理第 4 次民營化之評價作業  

評定 19 件在建工程部分全部依榮民公司之估計：１、基礎施工成本合
計為 115 億 3,726 萬 5,619 元；２、施工管理費合計為 9 億 9,220 萬
4,843 元；３、風隩準備金合計為 2 億 8,420 萬 4,462 元。  

98.09.03 榮民公司上網公告第 4 次民營化招標(公開辦理) 

98.09.16 1 家公司(亞翔)投標，資格審查，合格  

98.09.17 甄選亞翔公司為合格投資人  

98.09.18 
亞翔公司去函輔導會請求時任榮民公司董事長歐來成及副總經理蕭敬止
等 10 人隨同移轉至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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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98.09.21 

與亞翔公司完成議約作業  

〃召集人：副主任委員林文山  

〃議約人員：輔導會副主任委員劉國傳、秘書長查台傳、副秘書長呂嘉
凱、第五處處長周薰蕙、會計處會計長洪玉芬、法規會參事黃進興，及
榮民公司董事長歐來成、副總經理劉萬寧、副總經理蕭敬止  

98.09.22 

榮民公司歐董事長來成、蕭副總經理敬止等人與亞翔公司簽訂合資協議
書  

輔導會陳報行政院，表示完成民營化  

〃新公司名稱：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8.09.25 歐來成辭榮民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98.10.12 

輔導會於 98 年 10 月 12 日以院簽陳本案歐前董事長請辭現職，擬轉任
民營化新公司服務，所遺職缺建議由劉副總經理萬寧接任，奉行政院 98

年 10 月 23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80065206 號函同意照辦在案。  

98.10.14 
輔導會同意歐來成於是日離職生效  

〃輔人字第 0980009240 號函  

98.10.15 
歐來成任新公司董事長  

〃支領公務人員月退休金  

98.10.31 

蕭敬止自願退休  

〃第 8 梯次專案裁減〃依公務人員退休法§4Ⅰ第 2 款〃支領公務人員月退
休金  

98.11.01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營運。  

歐來成代表民營化新公司，與原服務榮民公司簽訂責任施工契約書。  

〃民營化基準日  

〃資本額：  

出資人  持股  資產  金額  

榮民公司  19% 

無形資產及施工機具  1.3565 億元  

現金  1.2455 億元  

   小計  2.6030 億元  

亞翔公司  81% 現金                11.0970 億元  

合計  100%  13.700 億元  
 

98.11.27 
榮工公司發出召開第 1 屆第 2 次董事會之開會通知  

〃亞翔公司改派蕭敬止接替林猷清擔任其法人代表，並兼榮工公司董事  

98.12.05 
榮工公司召開第 1 屆第 2 次董事會  

〃蕭敬止以董事身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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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榮民公司 19 件在建工程委託民營化新公司責任施工

契約書未規定民營化新公司於各工程需派足在建工

程計畫人月表列人數，始可請求展期增加施工管理

費，致頇再追加增付至少 1 億 8,847 萬餘元施工管理

費，顯然損及政府權益，輔導會嚴重失職： 

(一)依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公開招標文件中責任施工

契約書草案，第 6 條施工管理費第 8、9 項，載明

因非可歸責於乙方(民營化新公司)之事由，造成施

工期限或驗收期限展延，所增加之施工管理費，由

榮民公司與民營化新公司雙方另行協議之。並於責

任施工契約書內容議約時，維持第 6 條施工管理費

第 8、9 項之訂定，且就上開兩項議定調整機制並

訂定補充說明第 22、23 項約定，內容略以：有關

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造成施工期限逾越個案

原訂工程施作完成日期、原訂「完工至驗收月數」

內無法完成業主驗收，所增加之施工管理費，依補

充說明第 22、23 項之施工管理費調整計算公式：

個案施工管理費 /個案總人月數(依亞翔公司投標文

件所報之個案總人月數 )×人月數 (依亞翔公司投標

文件所報之影響人月數 )辦理。本院詢據輔導會說

明，當初雙方議約時亦曾考量採實支實付方式給付

展期管理費，但顧及實支方式各項費用之採認困難

，例如，新公司應提出何種單據憑證作為佐證，榮

民公司又如何審認，執行上易生糾紛，恐又造成履

約爭議；復因比例方式亦廣為業界、訴訟及仲裁認

同及引用，故最終基於工程實務考量，以可量化之

人月數為基準，並以符合工程慣例之比例法計算展

延之施工管理費作為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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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有關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得標人亞翔公司投

標文件所報之個案總人月數，即依據甄選投資企劃

書之「在建工程計畫人月表」中『完工至驗收月數

』，與投標頇知「在建工程責任施工成本公告價格

」所載之『完工至驗收月數』比較，計有「臺北市

崇德、隆盛新村新建工程」少 1 個月、「機場捷運

CU02A 標機場段潛盾隧道及深開挖工程」多 4 個

月，但亞翔公司填列之「在建工程計畫人月表」總

人月數與榮民公司「未完工工程人月表」之總人月

數相同，皆為 6,947 人月數。另依亞翔公司提出之

「徵求投資人投標標單」之『在建工程施工管理費

投標標價明細表』顯示，該工程施工管理費公告價

格為 2,821 萬 8,358 元，亞翔公司報價為 2,821 萬

8,400 元，相差僅 42 元。然而有關施工管理費之

撥付方式是依責任施工契約規定，以當期業主計價

金額/個案待施工金額*100%(下稱施工進度比率)核

付，與上述在建工程計畫人月表所估列之人月數及

民營化新公司實際投入施工管理人數無關。縱然民

營化新公司實際辦理施工管理人數低於投標時之「

在建工程計畫人月表」所估列人數，卻仍可依上開

「施工進度比率」支領施工管理費。但是各在建工

程如未依「在建工程計畫人月表」所列「完工日期

」或「完工至驗收月數」完成，民營化新公司仍可

依責任施工契約第 6 條第 8 項及同條第 9 項規定，

要求榮民公司增加給付民營化新公司施工管理費。  

(三)據輔導會 101 年 5 月 28 日輔計字第 1010041256 號

函檢送資料，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曾提出民營化

新公司辦理「臺北捷運信義線 CR283 標工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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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及驗收資料，相關作業人力欠缺，且文件提送品

質不佳、辦理「臺北捷運松山線 CG590B 區段標

工程」對分包廠商施工掌控不佳、人員素質及管理

組織與制度仍有待加強等。且以責任施工契約書

98 年 11 月 1 日基準日調整之「在建工程計畫人月

表」計 6,877 總人月數來看，民營化新公司實際辦

理情形，確實於 19 件在建工程中，有 16 件工程均

未依上開表列派足人月數，民營化新公司實際管理

人力僅 5,904.8 人月數(詳附表 4 及簡表 4)，為投標

計畫人月數之 85.86%，遠低於上開表列人月數計

972.2 人月數(為投標計畫人月數之 14.14%)，亦顯

示亞翔公司投標時所預估人力需求似有高估之嫌。  

(四)民營化新公司依據責任施工契約書第 6 條及補充說

明第 22、23 項規定，非可歸責於新公司之因素而

致施工期、驗收期展延時，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

起兩案訴訟(其中一案為 3 件工程、一案為 9 件工

程)請求榮民公司頇增加給付因施工期、驗收期展

延衍生增加之施工管理費 1 億 4,051 萬 1,043 元。

雖經榮民公司極力辯駁，主張民營化新公司於各工

程均未依責任施工契約書規定派足人月數 (人月數

由投資人亞翔公司自行預估填列 )，民營化新公司

實際管理人力遠低於招標提出之人月數，應不予增

加施工管理費。但因責任施工契約書未規定民營化

新公司於各工程需派足表列人數，始可請求展期增

加施工管理費，較不利於榮民公司。上開訴訟之一

審法官認為，只要施工期或驗收期延長之原因，非

可歸責於民營化新公司，就必頇按照補充說明的計

算公式，計算增加給付施工管理費，兩案判決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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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給付民營化新公司總計 1 億 1,012 萬 5,649

元(利息另計)。榮民公司不服提起二審上訴高院，

法官希望榮民公司能提出有利新事證，亦分別傳喚

該會及榮民公司當時參與民營化人員 (其中榮民公

司人員已隨同移轉至新公司 )，期能釐清議約時之

真意。 

(五)榮民公司考量 19 件在建工程幾近完工、驗收，民

營化新公司極可能繼續以訴訟方式，就因工期展延

所衍生之施工管理費求償，初估將再求償金額約

2.4 億元。如以前二案判決 78%比例詴算，榮民公

司將頇再支付 1.87 億元(利息另計)之風隩。如此，

加上利息，榮民公司之潛在風隩總金額預估將超過

3.42 億元(1.1 億元+1.87 億元+利息)。榮民公司經

與律師討論後，律師建議：依目前實務趨勢、法院

生態，本案如無法提出有利事證，二審如要勝訴有

其困難度。律師建議朝減少公司損失方向進行，依

民營化新公司之主張、一審判決之金額比例所計算

之數據比較後，考慮訂下在某額度內與新公司和解

。榮民公司參酌法院判決之金額比例減讓，與民營

化新公司協商。就施工期展延、驗收期展延增加給

付新公司施工管理費部分，參酌律師意見，在上訴

二審未判決前，於有利於公司條件下尋求與民營化

新公司和解，以維公司最大權益，並和民營化新公

司多次協商後，雙方同意以約 1 億 8,847 萬 8,855

元(含利息 421 萬 8,409 元)2和解(詳附表 4 及簡表 4

、5)，不再訴訟。 

                                      
2捷運 CG590B 工程雖已通車，因結算作業及驗收仍在進行，致展延管理費確切數字尚未確

定。但本工程責任施工契約訂定之完工期限，較榮民公司提報業主之實際完工日期有 3 個

月落差，初步就此部分估算之展延管理費約 1,062 萬 8,7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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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誠如調查意見四所述，榮民公司 19 件在建工程委

託民營化新公司責任施工契約書係由榮民公司前董

事長兼總經理歐來成及前副總經理蕭敬止代表榮民

公司與亞翔公司所議定；成立民營化新公司後，歐

員旋即擔任民營化新公司董事長轉為代表民營化新

公司與榮民公司簽訂契約，蕭員退休後至民營化新

公司擔任副總經理隨後亦出任得標廠商之法人代表

兼任民營化新公司董事，已遭外界質疑歐、蕭二人

之立場；而本院又調查發現本案責任施工契約書未

規定民營化新公司於各工程需派足在建工程計畫人

月表列人數，始可請求展期增加施工管理費，致頇

再追加增付至少 1 億 8,847 萬餘元施工管理費，顯

然損及政府權益，輔導會嚴重失職。 

簡表4、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有關 19 件在建工程 

施工管理費展延增加情形及人月數  

單位：元、人月數  

項
目 

展期增加施
工管理費 

展期增加施
工管理費衍
生利息 

展期增加施
工管理費所
對應之人月

數 c 

民營化
新公司
實際總
人月數

d 

民營化新
公司依原
合約進度
實際所派
人月數
A=c-d 

投標計畫
總人月數

a 

投標計畫
10月 

人月數b 

自11/1起
調整計畫
人月數
B=a-b 

依原合約計
畫與實際人
月數差異 

A-B 

合計 184,260,446 4,218,409 1,300.2 7,205 5,904.8 6,947 70 6,877 -972.2 

簡表5、民營化新公司訴請增付展期施工管理費情形 

項目  
9 件+3 件兩件

訴訟 a 

其餘 7 件可能訴
訟 b 

19 件以訴訟方
式預估增付總
金額(a+b) 

以和解方式估算
增付總金額  

民營化新公司訴
請增付施工管理

費金額  

1 億 4,051 萬
1,043 元  

(利息另計) 

初估約 2.4 億元  

(利息另計) 至少 3.42 億元  

(1.1 億元+1.87

億元+利息) 

至少 1 億 8,847 萬
8,855 元  

(含利息 421 萬
8,409 元) 一審法官判決  

1 億 1,012 萬
5,649 元  

(利息另計) 

依前二案估算
1.87 億元  

(利息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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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營事業民營化屢有賤賣公產、利益輸送、圖利特

定人、財團之非議，行政院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一再

忽視制度之闕漏，以致榮民公司民營化過程，未能

監督輔導會針對個案強化審查評價之合理可信度，

放任原公營事業高階管理人員轉任民營化新公司，

又推諉卸責，顯未維護政府及人民最大權益，以致

無法取信於民，嚴重斲傷國家形象，將影響未來公

營事業民營化之進行，實有重大疏失，應切實檢討

改進： 

(一)政府自 78 年成立「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

案小組」，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 103 年 12 月

1 日止，計完成 39 家事業民營化(全部或一部移轉

民營)，結束營業計 17 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

業 4 家(台灣電力公司、台灣中油公司、台灣糖業

公司及台灣自來水公司)、財政部所屬事業 1 家(臺

灣菸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 2 家(臺灣鐵路管理局及

中華郵政公司)等 7 家列於推動名單。縱觀 25 年以

來，公營事業民營化屢有賤賣公產、利益輸送、

圖利特定人、財團之非議，列舉如下： 

１、88 年 9 月 1 日以出售股權方式民營化之台灣肥

料公司； 

２、90 年 10 月 16 日以讓售資產(員工承接)方式民

營化之中興紙業公司； 

３、94 年 8 月 12 日以出售股權方式民營化之中華電

信公司； 

上述三家公司民營化執行結果屢遭輿論質疑，各種

包括財團化、賤賣資產、利益輸送、圖利特定人、

財團的批評不斷。在在顯示現行公營事業民營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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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規制度存有重大闕漏，屢生社會訾議，皆經本

院立案調查並糾正違失在案。 

(二)然而，行政院及國家發展委員會 (下稱國發會 3)對

於政府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 25 年以來，屢有賤賣

公產、圖利特定人之非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始終未能針對現行公營事業民營化程序、法規

及制度面等存在之問題，深入檢討，確實改善。

以本案榮民公司以核心業務 (無形資產、未完工程

、技術人力及施工材料機具等 )資產作價與民間投

資人合資成立民營公司方式民營化個案為例，榮

民公司另有 19 件未完工在建工程部分，以「責任

施工方式」由民營化新公司綜理未完成在建工程

之施工及管理，顯與其他公營事業民營化方式不

同。而各在建工程之開工日期均不同，卻統一自

98 年 11 月 1 日起估算待施工基礎成本，多數工程

末期施工介面複雜，因此，在建工程基礎施工成

本、施工管理費及風隩準備金等 3 項金額亟需工

程專業人士評定，亦非屬法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

方式之評價範圍，輔導會卻未考量依民營條例組

織之評價委員會專業能力是否勝任，竟因作業期

程緊迫，且無前例可循，便宜行事逕予交付該評

價委員會「附帶」評價。該評價委員會既無專業

能力評定 19 件在建工程責任施工相關價格，又在

委外評價單位立場遭質疑時，亦未考量榮民公司

與民營化新公司的利益關係，逕採該公司自評總

價，毫無依據及標準即評定總施工管理費占總基

                                      
3.103 年 1 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部分單位整合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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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施工成本比率。甚且輔導會明知榮民公司前董

事長歐來成及前副總經理蕭敬止為亞翔公司自榮

民公司移轉至民營化公司首批人員，仍由該二人

代表榮民公司與亞翔公司議約，所簽定之責任施

工契約書未規定民營化新公司於各工程需派足在

建工程計畫人月表列人數，始可請求展期增加施

工管理費，致頇再追加增付至少 1 億 8,847 萬餘元

施工管理費，嚴重損及政府及人民權益。 

(三)輔導會前於 98 年 6 月 22 日因榮民公司第 3 次民營

化招標作業失敗結果陳報行政院，並經行政院秘書

長於同年 7 月 10 日邀集相關部會開會研商結論略

以，為順利辦理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有關招標

作業相關文件之研擬，請輔導會洽原經建會、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予以協助審視，俾

使招標文件規定更為嚴謹、周延。輔導會再於同年

月 24 日邀請原經建會、工程會及原主計處，共同

研商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招標作業相關事宜，所

做的決定之一竟是「請輔導會本於權責辦理」。又

輔導會於同年 8 月 3 日將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招

標作業辦理情形陳報行政院，並檢陳招標文件草案

；行政院交議原經建會於同年月 12 日召會研商榮

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招標作業辦理事宜，會議結論

，建議本案除公告基礎施工成本外，併同公告責任

施工管理費與風隩準備金價格，以提高議約成功機

率，奉行政院同年月 21 日院臺榮字第 0980051246

號函示，「請該會本於權責辦理」，原經建會會商

結論所提建議，併請參考。輔導會亦曾於同年 10

月 12 日以院簽陳本案前董事長歐員請辭現職，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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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任民營化新公司服務，所遺職缺建議由劉副總經

理萬寧接任，奉行政院同年月 23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80065206 號函同意照辦在案。本院再詢據行政

院表示略以，在建工程基礎施工成本及施工管理費

如何編(估)列與審查依相關法令規定由評價委員會

評定；有關本案各項施工管理費之估算，由事業主

管機關輔導會負責評定督導；歐、蕭二人行為，經

查尚無違法情事，亦無公務員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

行為。另又詢據國發會說明，該會為行政院幕僚單

位，並辦理行政院交議案件之審議工作；依據民營

條例第 7 條規定，事業移轉標的之評價係由事業主

管機關組織評價委員會評定價格，因此有關本案各

項施工管理費之估算，經該會審議符合前述法定程

序。甚至本院詢據工程會說明略以，因榮民公司民

營化案係依民營條例規定辦理，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榮民公司民營化營造業務移轉民營資產

價格評價之審議，非屬該會之職掌，該會未派員出

席上開會議，亦未就在建工程基礎施工成本及施工

管理費予以審查、評定內容之合理性及提供意見，

具有工程專業背景的工程會顯未參與榮民公司的民

營化招標文件之審視。上情足以顯示行政院及國發

會對於輔導會未針對個案強化審查評價之合理可信

度，放任榮民公司高階管理人員轉任民營化新公司

等缺失絲毫未察，竟一再推諉卸責，顯未善盡監督

輔導會辦理榮民公司民營化之職守。 

(四)綜上所述，公營事業民營化屢有賤賣公產、利益輸

送、圖利特定人、財團之非議，行政院及國發會一

再忽視制度之闕漏，以致榮民公司民營化過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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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監督輔導會針對個案強化審查評價之合理可信度

，放任原公營事業高階管理人員轉任民營化新公司

，又推諉卸責，顯未維護政府及人民最大權益，以

致無法取信於民，嚴重斲傷國家形象，將影響未來

公營事業民營化之進行，實有重大疏失，應切實檢

討改進。 

 

 

 

            調查委員：王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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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98 年 8 月 11 日召開榮民公司營造業務移轉民營 

資產評價委員會議之評價委員及諮詢顧問名單 

職  稱 姓  名 時 任 職 務 

評價委員 

兼召集人 
林文山 輔導會副主任委員 

評價委員 

兼副召集人 
查台傳 輔導會秘書長 

評價委員 劉傳名 原勞委會 勞資關係處 處長 

評價委員 張 璠 原國產局 副局長 

評價委員 謝素真 國庫署第二組組長 

評價委員 呂秋香 原主計處 第二局 副局長 

評價委員 詹方冠 原經建會 部門計劃處 副處長 

評價委員 呂嘉凱 輔導會 副秘書長 

評價委員 洪玉芬 輔導會 會計長 

諮詢顧問 李金桐 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諮詢顧問 楊瑞宗 
行政院三組副組長，業管督導該會民
營化業務。 

諮詢顧問 張泰煌 
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專門委員，

業管地價事務。 
資料來源：輔導會提供本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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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有關 19 件在建工程施工管理費
估算內容分析表 

單位：元、% 

項 
次 
工程 
簡號 

工程名稱 
基礎 

施工成本B 
施工管理費 

A 
B/A 

人月數平
均管理費 

人力管理費 
甲 

分攤總管理
處人事費用
及行政管銷
費用乙=A-甲 

乙/A 乙/B 

1 
90E
02 

碧海水力發電1-A標
南溪壩與進水口土木
工程 

467,971,725 43,813,203 9.36% 149,025 32,581,882 11,231,321 25.63% 2.40% 

2 
96B
03 

1011專案 1,804,252,347 197,629,977 10.95% 152,492 154,327,920 43,302,057 21.91% 2.40% 

3 
91R
06 

臺北捷運信義線
CR283標工程 

449,728,901 109,256,494 24.29% 128,235 98,463,000 10,793,494 9.88% 2.40% 

4 92R
04 

南港專案 CL307 標
南港客車場段隧道、
臨時軌及共同管道併
標工程 

287,225,846 65,142,253 22.68% 128,233 58,248,833 6,893,420 10.58% 2.40% 

5 92R
07 

南港專案 CL309 標
虎林街段隧道工程 

98,897,323 45,193,153 45.70% 123,479 42,819,617 2,373,536 5.25% 2.40% 

6 
94R
04 

臺鐵新竹內灣支線(
設計施工統包)第三
標8K+308-11K+097 

269,214,952 39,288,573 14.59% 139,817 32,827,414 6,461,159 16.45% 2.40% 

7 
95C
01 

特二號道路第1標五
股交流道至幸福路段
新建工程 

276,465,385 35,801,815 12.95% 135,613 29,166,646 6,635,169 18.53% 2.40% 

8 
90B
08 

龍門(核四)計劃第一
、二號機核島區附屬
廠房結構工程 

113,970,722 23,892,635 20.96% 130,561 21,157,338 2,735,297 11.45% 2.40% 

9 
96B
01 

苗栗縣政中心新建(
統包)工程 

497,717,266 29,770,147 5.98% 184,908 17,824,933 11,945,214 40.12% 2.40% 

10 
96B
04 

金門縣政府「臺北縣
中和五眷村-復興新
村改建統包工程」 

683,179,043 43,034,497 6.30% 170,772 26,638,200 16,396,297 38.10% 2.40% 

11 
92B
04 

「忠勇分案」新建工
程 

1,040,423,151 61,171,373 5.88% 185,368 36,201,217 24,970,156 40.82% 2.40% 

12 
95B
01 

臺北市崇德、隆盛新
村新建工程 

9,491,000 16,779,454 176.79% 110,391 16,551,670 227,784 1.36% 2.40% 

13 90R
05 

臺北捷運新莊線
CK570E區段標工程 

257,866,014 20,230,302 7.85% 125,654 14,041,518 6,188,784 30.59% 2.40% 

14 
90R
11 

臺北捷運蘆洲線
CL700B區段標工程 

704,639,018 23,523,336 3.34% 294,042 6,612,000 16,911,336 71.89% 2.40% 

15 
91R
03 

臺北捷運新莊線
CK570C區段標工程 

648,454,001 33,034,896 5.09% 158,822 17,472,000 15,562,896 47.11% 2.40% 

16 91R
05 

臺北捷運新莊線
CK570G區段標工程 

38,369,808 6,121,412 15.95% 97,165 5,200,537 920,875 15.04% 2.40% 

17 
95R
01 

臺北捷運松山線
CG590B區段標工程 

3,576,994,544 171,036,190 4.78% 148,727 85188320 85,847,870 50.19% 2.40% 

18 
96R
01 

機場捷運 CU02A 標
機場段潛盾隧道及深
開挖工程 

272,019,819 28,560,476 10.50% 111,564 22,032,000 6,528,476 22.86% 2.40% 

19 
96Z
08 

機場捷運 CU02A 標
支撐、覆蓋版、中間
柱、圍籬及安全設施
工程 

40,384,754 10,954,104 27.12% 121,712 9,984,870 969,234 8.85% 2.40% 

  
總計 11,537,265,619 1,004,234,290 8.70% 144,557 727,339,915 276,894,375 27.57% 2.40% 

資料來源：輔導會提供本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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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輔導會公營事業移轉民營評價委員會議-- 

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 營造業務移轉民營  

在建工程後續施工成本  「評定價格」綜理表 

98 年 8 月 11 日           單位：元、% 

工程 
名稱 

榮民公司估算金額 臺灣營建研究院估算金額 評價委員會評定價格 
基礎施工 
成本 

施工 
管理費 

風隩 
準備金 

基礎施工 
成本 

施工 
管理費 

風隩 
準備金 

基礎施工 
成本A 

施工 
管理費B B/A 

風隩 
準備金 

碧海水力發電 1-A
標南溪壩與進水口
土木工程 

467,971,725 43,813,203 10,000,000 473,966,327 64,868,363 14,589,663 467,971,725 43,288,377 9.25% 10,000,000 

1011專案 1,804,252,347 197,629,977 19,643,488 1,804,252,347 206,153,262 19,643,488 1,804,252,347 195,262,621 10.82% 19,643,488 
臺北捷運信義線
CR283標工程 449,728,901 109,256,494 13,299,590 494,604,487 148,936,099 17,880,311 449,728,901 107,947,740 24.00% 13,299,590 

南港專案 CL307 標
南港客車場段隧道
、臨時軌及共同管
道併標工程 

287,225,846 65,142,253 11,211,248 291,467,264 106,488,568 14,125,921 287,225,846 64,361,932 22.41% 11,211,248 

南港專案 CL309 標
虎林街段隧道工程 

98,897,323 45,193,153 8,406,313 98,897,323 69,184,486 9,361,820 98,897,323 44,651,797 45.15% 8,406,313 

臺鐵新竹內灣支線(
設計施工統包)第三
標8K+308-11K+097 

269,214,952 39,288,573 4,143,140 270,098,678 43,403,194 6,745,072 269,214,952 38,817,946 14.42% 4,143,140 

特二號道路第 1 標
五股交流道至幸福
路段新建工程 

276,465,385 35,801,815 1,602,668 276,175,472 44,901,498 4,359,938 276,465,385 35,372,955 12.79% 1,602,668 

龍門(核四)計劃第一
、二號機核島區附
屬廠房結構工程 

113,970,722 23,892,635 4,500,000 113,970,722 30,936,789 5,470,790 113,970,722 23,606,432 20.71% 4,500,000 

苗栗縣政中心新建(
統包)工程 

497,717,266 29,770,147 1,692,748 497,160,907 21,053,097 6,664,357 497,717,266 29,413,539 5.91% 1,692,748 

金門縣政府「臺北
縣中和五眷村-復興
新村改建統包工
程」 

683,179,043 43,034,497 2,320,000 683,179,043 33,805,258 9,151,790 683,179,043 42,518,999 6.22% 2,320,000 

「忠勇分案」新建
工程 1,040,423,151 61,171,373 14,810,828 1,114,040,567 52,476,157 25,951,234 1,040,423,151 60,438,618 5.81% 14,810,828 

臺北市崇德、隆盛
新村新建工程 

9,491,000 16,779,454 3,608,000 9,491,000 43,334,291 3,702,910 9,491,000 16,578,458 174.68% 3,608,000 

臺北捷運新莊線
CK570E 區段標工
程 

257,866,014 20,230,302 22,540,000 254,547,321 19,511,517 25,085,856 257,866,014 19,987,969 7.75% 22,540,000 

臺北捷運蘆洲線
CL700B 區段標工
程 

704,639,018 23,523,336 41,954,326 703,549,448 8,663,956 47,989,991 704,639,018 23,241,556 3.30% 41,954,326 

臺北捷運新莊線
CK570C 區段標工
程 

648,454,001 33,034,896 19,932,113 644,206,106 24,434,004 21,474,654 648,454,001 32,639,180 5.03% 19,932,113 

臺北捷運系統新莊
線 CK570G 區段標
工程 

38,369,808 6,121,412 6,370,000 35,906,037 8,622,037 6,729,230 38,369,808 6,048,085 15.76% 6,370,000 

臺北捷運松山線
CG590B 區段標工
程 

3,576,994,544 171,036,190 67,170,000 3,710,990,847 122,141,580 87,802,116 3,576,994,544 168,987,393 4.72% 67,170,000 

機場捷運CU02A標
機場段潛盾隧道及
深開挖工程 

272,019,819 28,560,476 30,000,000 268,585,847 28,648,189 32,686,421 272,019,819 28,218,358 10.37% 30,000,000 

機場捷運CU02A標
支撐、覆蓋版、中
間柱、圍籬及安全
設施工程 

40,384,754 10,954,104 1,000,000 50,369,624 12,260,087 1,503,696 40,384,754 10,822,888 26.80% 1,000,000 

合計 11,537,265,619 1,004,234,290 284,204,462 11,795,459,367 1,089,822,432 360,919,258 11,537,265,619 992,204,843 8.60% 284,204,462 

資料來源：輔導會提供本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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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榮民公司第 4 次民營化有關 19 件在建工程施工管理費
展延增加情形及人月數 

單位：元、人月數  

工程名稱 
工期、驗收
期展延增加
施工管理費 

工期、驗收
期展延增加
施工管理費
衍生利息 

工期、驗收
期展延增加
施工管理費
所對應之人

月數 

民營化
新公司
實際總
人月數 

民營化新
公司依原
合約進度
實際所派
人月數A 

投標計畫
總人月數

a 

投標計畫
10月人月
數b 

自11/1起
調整計畫
人月數
B=a-b 

依原合約
計畫與實
際人月數
差異 
A-B 

碧海水力發電1-A 標南
溪壩與進水口土木工程 17,615,423 0 124.3 239 114.7 294 4 290 -175.3 

1011專案 0 0 0 1855 1855 1296 14 1282 573 

臺北捷運信義線CR283
標工程 7,992,839 753,298 56.4 680 623.6 852 9 843 -219.4 

南港專案CL307標南港
客車場段隧道、臨時軌
及共同管道併標工程 

0 0 0 274 274.0 508 7 501 -227.0 

南港專案CL309標虎林
街段隧道工程 0 0 0 183 183.0 366 7 359 -176.0 

臺鐵新竹內灣支線(設計
施工統包 ) 第三標
8K+308-11K+097 

28,655,178 862,697 202.2 381 178.8 281 4 277 -98.2 

特二號道路第 1 標五股
交流道至幸福路段新建
工程 

8,474,677 1,011,157 59.8 207 147.2 264 4 260 -112.8 

龍門(核四)計劃第一、
二號機核島區附屬廠房
結構工程 

21,753,560 0 153.5 298 144.5 183 3 180 -35.5 

苗栗縣政中心新建(統包
)工程 10,713,805 48,432 75.6 154 78.4 161 1 160 -81.6 

金門縣政府「臺北縣中
和五眷村-復興新村改建
統包工程」 

765,272 0 5.4 189 183.6 252 1 251 -67.4 

「忠勇分案」新建工程 44,640,855 0 315.0 664 349.0 330 4 326 23.0 

臺北市崇德、隆盛新村
新建工程 7,142,537 1,016,588 50.4 106 55.6 152 1 151 -95.4 

臺北捷運新莊線
CK570E區段標工程 7,567,688 0 53.4 101 47.6 161 1 160 -112.4 

臺北捷運蘆洲線
CL700B區段標工程 5,725,367 385,874 40.4 116 75.6 80 1 79 -3.4 

臺北捷運新莊線
CK570C區段標工程 7,808,607 0 55.1 149 93.9 208 1 207 -113.1 

臺北捷運系統新莊線
CK570G區段標工程 3,656,298 89,509 25.8 60 34.2 63 1 62 -27.8 

臺北捷運松山線
CG590B 區段標工程(註
) 

10,628,775 0 75.0 1429 1354.0 1150 4 1146 208 

機場捷運 CU02A 標機
場段潛盾隧道及深開挖
工程 

921,161 50,854 6.5 76 69.5 256 2 254 -184.5 

機場捷運 CU02A 標支
撐、覆蓋版、中間柱、
圍籬及安全設施工程 

198,404 0 1.4 44 42.6 90 1 89 -46.4 

合計 184,260,446 4,218,409 1,300.20 7,205 5,904.8 6,947 70 6,877 -972.2 

註：捷運 CG590B 工程雖已通車，因結算作業及驗收仍在進行，致展延管理費確切數字尚未確定。但本
工程責任施工契約訂定之完工期限，較榮民公司提報業主之實際完工日期有 3 個月落差，初步就此
部分估算之展延管理費約 1,062 萬 8,775 元。  

資料來源：輔導會提供本院資料。  


